
解釋字號 釋字第646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7年09月05日

解釋爭點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違憲 ?

解釋文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

定：「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對未

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科處刑罰，旨在杜絕

業者規避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所需之營業分級、營業機具、營業場

所等項目之查驗，以事前防止諸如賭博等威脅社會安寧、公共安

全與危害國民，特別是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情事，目的洵

屬正當，所採取之手段對目的之達成亦屬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

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與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規定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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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

定有明文。如以刑罰予以限制者，係屬不得已之強制措施，具有

最後手段之特性，自應受到嚴格之限制。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

之特定重要法益，且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

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而刑罰對基本權之

限制與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亦合

乎比例之關係者，並非不得為之（本院釋字第五四四號、第五五

一號解釋參照）。惟對違法行為是否採取刑罰制裁，涉及特定時

空下之社會環境、犯罪現象、群眾心理與犯罪理論等諸多因素綜

合之考量，而在功能、組織與決定程序之設計上，立法者較有能

力體察該等背景因素，將其反映於法律制度中，並因應其變化而

適時調整立法方向，是立法者對相關立法事實之判斷與預測如合

乎事理而具可支持性，司法者應予適度尊重。

　　電子遊戲為個人休閒活動之一，電子遊戲場乃成為現代人抒

解壓力及娛樂之場所。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除涉及產業結構與

經濟發展外，由於電子遊戲之情節引人而具輸贏結果之特性，易

使兒童及少年留連忘返，而兒童及少年長時間暴露於學校與家庭

保護之外，難免荒廢學業、虛耗金錢，而有成為潛在之犯罪被害

人或涉及非行之虞，又因電子遊戲之操作便利、收費平價，亦吸

引一般社會大眾大量進出或留滯，一方面影響公共安全與社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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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另一方面往往成為媒介毒品、色情、賭博及衍生其他犯罪之

場所，因此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亦涉及兒童、少年保護、公共

安全及社區安寧等問題。為健全電子遊戲場之秩序，使基於抒壓

及娛樂之目的而進入電子遊戲場所之消費者，可分別接觸適當之

個人休閒活動，不致因各該場所之疏於管理，而誤涉犯罪或成為

明顯之犯罪對象，並同時兼顧公共安全與社區安寧，是我國對電

子遊戲場業之管制，由來已久。初期由警政機關主管，一度採取

全面禁止之管制措施，中華民國七十九年起，改由教育部負責，

同年訂定發布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由於欠缺法律位階之有效

法規，主管機關僅得援用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營業稅法及其他

相關法規，對包括未經登記即行營業在內之違規行為加以處罰。

嗣由於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對社會治安與善良風俗之影響甚鉅，

相關弊案引發社會普遍之關注與疑慮，電子遊戲場業於八十五年

間改由經濟部為主管機關，八十九年制定公布電子遊戲場業管理

條例，以期透過專法導正經營，並使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正常化

與產業化。本條例施行後，行政院曾函送修正草案至立法院，刪

除刑罰規定，惟其後鑑於電子遊戲場業經營之負面影響過大，難

以與一般產業同視，為加強管理乃又恢復刑罰之制裁手段。惟兩

項修法草案，均未完成立法。

　　由於電子遊戲場業性質特殊，其營業涉及社會安寧、善良風

俗及國民身心健康等問題，故電子遊戲機之性質與內容，依本條

例規定應區分為普通級及限制級，限制級電子遊戲場雖亦可附設

益智類電子遊戲機，但未滿十八歲之人仍不得進入遊樂。且為貫

徹強制分級之管理措施，普通級與限制級不得在同一場所混合經

營，以應實際執行管理之需要（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參照）。又為達前開管理目的，故電子遊戲機之製造業、進口

人或軟體設計廠商，應於製造或進口前，就其軟體，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評鑑分類文件；並於出廠或進口時，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查驗，合格者，發給機具類別標示證（本條例第六條第一

項前段規定參照）；電子遊戲場業者不得陳列、使用未經中央主

管機關評鑑分類及公告之電子遊戲機及擅自修改已評鑑分類之電

子遊戲機（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參照）。另由於電子遊戲場

業其營業場所之公共安全攸關消費者生命財產安全，故電子遊戲

場業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與消防法令之規定（本條

例第八條規定參照）。此外，由於電子遊戲場對社會安寧會造成

一定之影響，故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對於環境安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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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高要求之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五十公尺以上（本

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參照）。

　　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未依本條例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者，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所謂「辦理營利事業登記」係兼

指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營利事業登記證」及「營利級別證」，辦理營業級別、機具

類別、營業場所管理人及營業場所地址之登記而言。而辦理營業

級別、機具類別、營業場所管理人及營業場所地址之登記，應符

合前述本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八條等之規定，足見

本條例第十五條要求電子遊戲場業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旨在透過

事前管制，以達維護社會安寧、公共安全，並保護國民，特別是

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目的。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進而規定：「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

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對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

場業者，科處刑罰，其立法目的在於藉由重罰杜絕業者規避辦理

營利事業登記所需之營業分級、營業機具、營業場所等項目之查

驗，以事前防止諸如賭博等威脅社會安寧、公共安全與危害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等情事，其保護之法益符合重要之憲法價

值，目的洵屬正當。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所採刑罰手段，有助於上

開目的之達成。雖罰鍰或屬侵害較小之管制方法，惟在暴利之驅

使及集團化經營之現實下，徒以罰鍰顯尚不足以達成與限制人身

自由之刑罰相同之管制效果。又立法者或可捨棄以刑罰強制事前

登記之預防性管制方式，遲至賭博等危害發生時再動用刑罰制

裁，惟衡諸立法者藉由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所欲達成之管制目

的，涉及普遍且廣大之公共利益，尤其就維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

全發展而言，一旦危害發生，對於兒童及少年個人與社會，均將

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況依內政部警政署提供之數據，自八十五

年起至九十六年止，查獲無照營業之電子遊戲場所中有高達九成

以上涉嫌賭博行為，另統計九十六年查緝之電子遊戲場賭博案件

中，有照營業涉嫌賭博行為者，尚不及一成，而高達九成係無照

營業者所犯，顯見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與賭博等犯罪行為間確有

高度關聯，故立法者為尋求對法益較周延之保護，毋待危害發

生，就無照營業行為，發動刑罰制裁，應可認係在合乎事理而具

有可支持性之事實基礎上所為合理之決定。是系爭刑罰手段具有

必要性，可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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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查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科處刑罰，雖可能造成未辦理

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之人，即使其經營未涉及賭博

或其他違法情事，亦遭刑事制裁，惟因系爭規定之法定刑已賦予

法院針對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施以不同程度處罰之裁量空

間，再配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微罪不舉、第二百五十三

條之一緩起訴、刑法第五十九條刑之酌減及第七十四條緩刑等規

定，應足以避免過苛之刑罰。又現行法對其他與電子遊戲場業性

質類似之娛樂事業之管制，就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營業者雖有

僅處行政罰者，然對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並非謂某法律一旦採

行政罰，其他法律即不問相關背景事實有無不同，均不得採刑事

罰。且實務上屢發現業者為規避營利事業登記之申請及其附隨之

諸多管制，不再於固定地點開設電子遊戲場，而藉由散見各處之

小型便利超商或一般獨資、合夥商號作為掩護，設置機檯經營賭

博，相較於其他娛樂事業，電子遊戲場業此種化整為零之經營方

式，顯已增加管制之難度，並相對提升對法益之危害程度，相關

機關因此決定採較重之刑事罰制裁，其判斷亦屬合乎事理，應可

支持，尚難驟認系爭規定對基本權之限制，與所保護法益之重要

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顯失均衡，而有違比例關係。

　　綜上，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有關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

子遊戲場業者科處刑罰之規定，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

意旨，與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規定尚無牴觸。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英照

　　　　　　　　大法官　謝在全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林錫堯　池啟明

　　　　　　　　　　　　李震山　蔡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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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林大法官子儀及李大法官震山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646抄本(內含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林大
法官子儀及李大法官震山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函

相關法令 憲法第8條(36.01.01)

憲法第15條(36.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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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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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8&ldate=194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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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2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54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51號解釋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5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6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7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8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9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1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第6款(89.02.03)

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四六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本件聲請係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葉啟洲所提出。聲請人對所

審理的二件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下稱本條例）案件，

被告等分係超商及冷飲店負責人，均未依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辦

理「電子遊戲場業」營利事業登記，逕於超商及冷飲店內擺設電

子遊戲機，經營電子遊戲場業。嗣為警察臨檢查獲，查扣機台及

機台內之硬幣，並經檢察官起訴。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聲請人審理結果，認為上開二案之被告等固涉有違反本條例第十

五條、第二十二條之罪嫌，然因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有違憲疑

義，爰依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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